门诊重症慢性病申请鉴定流程

门诊重症慢性病病种范围：
按照医保政策规定，城乡居民门诊重症慢性病共有16种：1.重症糖尿病（非I型)、2.结核病（非耐多药）、3.慢性阻塞性肺气肿、4.急性脑血管病后遗、5.Ⅱ度以上心衰、6.II期以上高血压、7.重性精神病、8.慢性肾功能不全失代偿期（非透析治疗）、9.异体脏器移植、10.恶性肿瘤、11.脑瘫、12.慢性肝炎肝硬化、13.急性脑血管病后遗症（限脑血管支架置入手术)、14.II度以上心衰（限冠脉搭桥手术、冠脉支架、人工瓣膜、心脏起搏器置入手术)、15.系统性红斑狼疮、16.帕金森氏病、17.骨髓增生异常综合症、18.强直性脊柱炎。其中8-17为绿色通道病种，4、5与13、14病种相同，鉴定标准不同。


申请鉴定流程：

凡符合以上16个病种的参保居民，在卢氏县人民医院、县中医院住院的，出院时由所住医院进行鉴定；在县外就医的，出院后向户籍所在地乡镇卫生院递交资料进行申报，由卫健部门组织具有符合鉴定资质要求的医师定期开展集中鉴定；对鉴定符合条件的由医保部门办理重慢病本，并录入医保信息系统，次月可享受待遇。绿色通道病种出院后持申报资料直接到为民服务大厅医保窗口申请办理，无需专家鉴定可直接办理门诊重慢病本。

申请所需资料：

1、身份证或社会保障卡原件及复印件；

2、《卢氏县基本医疗保险重症慢性病鉴定申请表》；

3、一年以内二级（含）以上公立医院完整住院病历；

4、近期1寸免冠彩色照片2张。

到期复鉴：

门诊重症慢性病享受期限满五年的，需重新进行复鉴鉴定。有住院病历的，可凭一年内二级（含）以上公立医院完整住院病历，提交申请鉴定资料；无住院病历的，可提供门诊重症慢性病购药票据、门诊病历、近半年内二级以上医院相应病种的检查报告单等，符合以上条件中任何一条均可到所在地辖区卫生院递交复鉴申请。

五、门诊重症慢性病待遇：

经认定符合16种门诊重症慢性病的参保居民，在定点医院发生的政策范围内门诊重症慢性病医疗费用，不设起付线，实行关联病种和月限额结算，按照65％比例在购药窗口直接结算报销（可选择1至3个病种；在所选定的定点医院购买药品；每次购药量不超过一个月，由定点医院按月自动限额结算，超过部分由个人负担)。  

                           卢氏县医疗保障局
